
专利年费缴纳通知书
尊敬的客户：
您好！贵方的如下专利最迟需要在2019年05月08日缴纳专利年费：
	申请号
	申请日
	专利名称
	年度
	年费（元）

	03113421.1
	2003.05.08
	一体化无动力水力循环净化装置
	第17年
	8000


缴纳年费方式介绍如下：
一、委托我所代为缴纳：
若采用此方式，除官方年费外，我所每件每年收取100元，共计100元作为服务费。用来提供每年年费监控服务及代缴年费服务；我所账户信息如下：
开户行：工商银行北京四道口支行

户  名：北京晟智沃泽科技咨询有限公司

账  号：0200049309201174976
二、专利权人自行缴纳：
若采用此方式，申请人在对应缴费时限届满前，将官方年费通过以下任一方式交至专利局（提示：若通过此方式缴费，则上述专利从本次开始的后续年度年费缴纳情况，我所不再提醒；由于未及时缴纳年费而产生滞纳金等由贵方自行负责）。
1、银行汇付开户银行名称：中信银行北京知春路支行。

户名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

账号： 7111710182600166032

2、邮政汇付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（100088）。

收款人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收费处；
3、前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窗口交费。
注：专利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年费的，将产生年费滞纳金（专利权人应当自年费期满6个月内补交，同时缴纳滞纳金，每超1个月加收全额年费5%；期满未缴纳的，专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终止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专利权人自行承担）。
贵方若有任何不明之处，敬请随时联系，感谢您对我所的信任！
专利流程部 敬呈
2019年04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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